
“老师妈妈”为23个特殊孩子“送教上门”
肖三红坚守特教讲台33年，将“三步教学法”推广至全省，苹果、月饼都是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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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 10月 16日讯
10月15日是国际盲人节，10月16
日，记者从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获悉，曾引发广泛关注的“全国首
份当庭制作并送达的盲文判决书”
所涉案件迎来最终章：因被执行人
确无财产可供执行， 致使3名盲人

申请执行人的胜诉权益一度面临“落空”风险，法院依法
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对3名当事人实施了全额救助，
切实保障胜诉盲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月7日，雨花区人民法院当庭宣判了一起小额诉讼
讨薪案，盲人按摩师刘先生在本案中胜诉，被告湖南某
保健有限公司被判决支付其欠付工资16110.59元。随着

审判员钟梦琳法槌敲落， 专业盲文老师操作盲文刻录
机开始刻录，全省首份盲文判决书诞生。

“官司打赢了，感觉有希望了。”刘先生用手触摸着
判决书上的盲文凸点，激动不已。他说，被告公司拖欠
了他数月工资，始终无法兑现。2024年11月，刘先生与
另外28名员工将被告公司起诉至法院。“我和其中3名
同事都是盲人，因为看不见，打官司每一步都很难，好
在得到了法院和残联的帮助。”刘先生说。

时至2025年10月15日，因两家被申请执行人确实没
有财产可供执行， 而3名当事人又面临着经济上的困难，
雨花区人民法院决定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在长沙市盲人
协会副主席吴声湄的见证下，法院完成了对3名当事人的
全额救助。 ■文/视频全媒体记者杨昱通讯员李丹

三湘都市报10月16日
讯 未牵绳的狗突然冲上路
面， 吓得骑电动车的周女士
在惊慌之下发生侧翻， 姐妹
两人受伤。对此，肇事犬只的
主人却称， 两人是因未戴头
盔摔伤。 周女士姐妹俩把犬

主起诉到法院索赔。
10月16日， 益阳沅江市人民法院通报该案，

法院判决狗主人承担全部责任，赔偿1.8万余元。

未牵绳犬只冲上路面，吓翻电动车

周女士骑电动车搭乘妹妹出门， 经过村民刘
某家门前时， 刘某家养的狗突然从家中冲向路面，
对行驶中的电动车进行追赶、扑咬。

突如其来的危险让姐妹俩瞬间慌了神，为了
躲开狗的撕咬， 周女士慌乱中操控电动车躲避，
车身瞬间失去平衡，重重侧翻在路边。两人摔在
地上后，周女士身上多处被擦伤，妹妹更是疼得
无法起身，送医后被诊断为肋骨骨折。

周女士姐妹随后找到刘某，刘某认为，周女士
骑车违法载人、不戴头盔才导致受伤。双方因赔偿问
题协商未果，姐妹俩将刘某诉至沅江市人民法院，要
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车辆损失等各项费用。

法院判决犬主全额赔偿

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刘某作为动物饲养
人存在明显过错， 他饲养的犬只未按规定拴绳，
也无人在场看管，致使犬只能够随意窜至公共道
路追赶他人，是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饲养
动物致害，并非只有“直接撕咬”一种情形，动物
具有危险性，其追赶、吠叫等行为足以使他人产
生恐惧心理并导致损害发生。

本案中， 周氏姐妹因躲避犬只追赶而摔伤，
犬只的追赶行为与摔伤后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
因果关系。

刘某辩称周氏姐妹所驾驶的电动车不能载
人、未戴头盔、危险骑行、未尽到合理安全注意义
务，其自身也存在过错，但周氏姐妹载人行驶、未
戴安全头盔与刘某饲养犬只追赶骑行人导致受
伤并无必然关联性。且刘某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
明周氏姐妹有主动挑衅、攻击犬只或其他故意造
成自身伤害的行为。因此，周氏姐妹正常骑电动
车通过公共道路， 遇犬只追赶采取避让行为，属
于本能反应，不构成法律上的“故意”。

综上，法院认定饲养人刘某对本次事故承担
全部侵权责任， 判决刘某赔偿周氏姐妹医疗费、
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8万余元。
■文/视频全媒体记者虢灿通讯员熊石瑶刘旭东

从“一支粉笔”到“三步教学法”

1992年，肖三红从长沙市湘江师范学校特师部
毕业，来到当时永州唯一一所特殊教育学校。那时全
校只有5名专职教师，教学资源极度匮乏。一支粉笔、
一块黑板、一腔热血是她教育生涯的起点。

面对听障、智力障碍学生理解力有限的现实，
肖三红很快意识到， 传统的教学方法效果甚微。

“过去的手眼传授形式，内容理性抽象，难以激发
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动力。”她决心改变。

2015年，肖三红成立“三步教学法”实验班，将
教学划分为“知识学习、知识练习、知识运用”三个
阶段。 创新性地采用情景再现与演示教学相结合
的模式，利用听障学生具象认知较强的特性，把抽
象知识变得生动可感。

“比如教‘二分之一’这个概念，我就把苹果切
成两半，让他们直观地理解。”肖三红解释道。在她
的课堂上，黄瓜、月饼都是教具，生活场景被搬进教
室，有效破解了听障学生“学不会、用不上”的难题。

2019年， 肖三红成立湖南省芙蓉教学名师工
作室，将这套教学方法推广至全省，让更多特教教
师掌握了与特殊孩子沟通的“钥匙”。

课堂内外，“老师妈妈”的全程守护

“特殊孩子更需要耐心对待，他们的每一点进

步，都能让一个家庭重燃希望。”这是肖三红常挂
在嘴边的话。

她不仅是课堂上的多科老师，也是课后的“临
时妈妈”。 学生小杨因父母在外务工长期住校，肖
三红便成了他的“专属监护人”，每天检查他的作
业、教他规范手语，周末带他整理衣物，还定期和
家长视频分享孩子的成长。

面对全校闻名的“调皮王”小彭，肖三红没有
批评指责， 反而发现孩子爱劳动、 乐于助人的优
点，鼓励他担任班级劳动委员。在她的引导下，小
彭每天清晨清扫教室，用手语向老师问好，学习成
绩也稳步提升。 今年， 已成家生子的小彭特意回
校，叮嘱学弟学妹“要听老师的话，毕业后回报帮
助过自己的人”。

除了校园里的守护，肖三红还坚持“一个都不
能少”的信念，为重度残疾学生开展“送教上门”服
务。她深知，对于重度残疾的孩子来说，教育是他们
与外界连接的重要桥梁。无论严寒酷暑，她坚持每
月两至四次带着特制教具和教案，穿梭在永州的大
街小巷，为23个无法到校的孩子送去知识和希望。

多年来，肖三红获评湖南省特级教师、湖南省优
秀教师，2025年当选湖南省“最美教师”，一直坚持在
教学一线，“现在还在探索互联网时代的特教新路
径，希望能帮更多孩子找到自己的‘一番天地’”。33
个春秋，她用爱与专业守护着“折翼天使”，让无数特
殊孩子的人生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骑电动车为躲避狗追摔伤
犬主被判担全责赔1.8万元

法官介绍，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中，只要饲
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 无论饲养人自身有无过
错，原则上都应承担责任。法律规定的免责（或减
责）情形极其严格，仅限于“被侵权人故意”等情况。

法官提醒，“拴狗绳” 不仅是道德文明要求，
更是明确的法律义务。切勿抱有“我的狗不咬人”
“没咬到就不算伤人”等侥幸心理。一次疏忽，可
能带来人身伤害和经济赔偿的双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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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拴狗绳”是法律义务

法官说法

10月16日上午，永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内，52岁的肖三红正用
手语与听障学生交流。这样的场景，已经重复了33年。

1992年站上特教讲台至今， 肖三红从一名青涩教师成长为湖
南省芙蓉教学名师。她教过的学生中，有20余人考入北京联合大学、
长春大学等高校。比这些成绩更动人的，是孩子们发自心底的那一
声声“妈妈”。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田甜 通讯员 熊思思

“摸得着”的判决书兑现！3名盲人收到特殊节日礼物

特教教师肖三红工作中。 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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